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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靖中心城区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实施办法

曲靖市人民政府公告第 84号

现公布《曲靖中心城区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实施办法》，自

2015年 12月 1日起实施。

曲靖市人民政府

2015年 10月 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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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靖中心城区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市政公用设施的管理，确保其功能完

好、发挥效益，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，改善人居环境，根

据《云南省曲靖城市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曲靖市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曲靖市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规

划区范围内（麒麟区、沾益县、马龙县、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城

市建成区和因城市建设、发展需要应规划控制的区域）的市政公

用设施管理活动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市政公用设施工程是指城市道路、公

共交通、通信、广播电视、供水、排水、供电、供气、绿化、环

卫、污水处理、垃圾处理、消防、防灾等地上、地下公共设施及

附属设施的土建、管道（沟、廊）、设备安装工程等。

第四条 县（区）市政公用事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

域内市政公共设施的管理活动。

第五条 市政公用设施实行统一规划、统一设计、统一施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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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验收、统一纳入后期监管和维护的原则实施。

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城市市政设施的义务，有

权制止、检举损害市政设施的行为。

第二章 规划编制及管理

第七条 城市市政设施建设，应当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

市政设施规划，合理布局，配套发展。与建筑物、构筑物相配套

的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工程，应与基本建设工程总体同步规划、同

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验收并投入使用。

第八条 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将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纳入

城市规划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，市政公用设施行政主管部

门应当根据城市经济、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城市规划的要求，会同

有关部门编制市政公用设施建设的专业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，经

批准后组织实施。

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城区改造，必须把城市规划确定的市政公

用设施建设项目，纳入综合开发计划、配套建设。

第九条 任何建设单位实施市政公用设施工程都应当服从

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的统一规划、建设、营运管理，并承担保护市

政公用设施的义务；经主管部门批准，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后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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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进行；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和控告违反市政公用设施工程

规划的行为。

第十条 编制市政公用设施规划，应当遵守下列原则：

（一）符合城市总体规划；

（二）兼顾近期、中远期发展；

（三）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，防止污染和其它公害；

（四）预留和保护好市政公用设施建设用地，坚持合理、集

约、节约用地；

（五）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；

（六）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。

第十一条 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的规划管理实行建设项目选

址意见书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

程规划验收合格证制度。规划部门接到申请后，经审查符合要求

的，应当在法定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和许可。

第十二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市政公用设施工程，应按以下

程序办理报批手续：

（一）建设单位持本年度建设计划及上级有效批准文件，向

属地规划部门提出规划设计条件申请（附 1:500或 1:1000现状地

形图，坐标系为曲靖 98坐城市标系），规划部门根据城市规划

和有关规范、规定，提出规划设计条件。建设单位按照规划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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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委托具有相应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方案设计。

（二）建设单位提出设计方案（附图纸）后，报送规划部门

审批。

（三）建设单位应持下列资料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证:

1.加盖公章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表；

2.道路绿化、亮化等附属设施设计方案；

3.建筑施工图含位置图、总平面图、横断面、纵断面图、管

线敷设图；

4.土地批准文件或土地使用权属证。

（四）新建、扩建的城市道路、环境、防灾工程等需要以划

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市政公用设施工程，建设单位在报

送有关部门批准或核准前，还应依法申请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

书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。

建设单位持以下资料向规划部门申请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

见书：

1.加盖公章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和申请表；

2.发展改革部门的计划批复文件或项目建议书及有关批准

文件；

3.测绘与信息服务授权管理部门出具的地形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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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选址论证材料或国土资源、林业、水务、环境保护部门的

书面意见材料。

建设单位持以下资料向规划部门申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：

1.加盖公章的规划设计方案和用地规划许可证申请表；

2.修建性详细规划文本和图集，包括平面设计、竖向设计、

断面设计、各类管线敷设形式（含类别、尺寸、容量、位置、走

向）、消防管网及消防栓布设。

（五）所有涉及道路通行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市政工程均应

提前向交通管理部门报送审批材料，由交通管理部门核定是否需

要进行交通影响评价及施工交通组织；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市政工程可能对道路交通产生较大影响时，

除向交通管理部门报送设计方案、图纸外，还应提交相应的交通

影响评价及施工交通组织方案。

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

规划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；逾期未报送的，由规划部门责

令限期补报；逾期不补报的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。

第十四条 各建设单位应当在市政公用设施项目竣工 1 个

月内向规划部门汇交信息资料，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程竣工

验收备案手续时，应当查验规划部门出具的工程信息资料认可文

件。汇交的市政公用设施信息资料应符合《曲靖市基础地理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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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》、《曲靖市地下管线普查数据标准》等规范。

第三章 建设及监管

第十五条 严格实行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。城市市政设施

工程竣工，建设单位应当及时组织验收，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

使用，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。

第十六条 为加强对县（区）城市规划区域内市政公用设施

科学、规范、高效的管理，市政设施管理部门对新建、改建、扩

建市政设施的规划、建设、验收、资料收集归档要全程参与。在

施工过程中档案管理机构应介入跟踪服务，收集、整理各环节档

案资料，及时归档管理。

第十七条 市政公用设施发生故障和险情，产权单位应当及

时组织抢修、排险，尽快恢复正常使用。

第十八条 非政府部门投资建设的市政设施，未正式移交市

政设施管理部门前，由建设单位负责日常管护，确保安全运行。

第十九条 设置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类管线检查井、箱盖或城

市道路附属设施应当符合城市道路安全规范，因缺损影响交通安

全的，产权单位应当及时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及时修复。

第二十条 占用城市道路、桥梁、地下通道、广场等空间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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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资源的单位和个人，须到市政设施管理部门进行审批。

第二十一条 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，不得损坏城市道

路；占用期满后，应当及时清理占用现场，恢复城市道路原状；

损坏城市道路的，应当修复或者给予赔偿。

第二十二条 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，应当持城市

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设计文件，到市政工程行政主管

部门和公安交警部门办理审批手续，方可按照规定挖掘。经批准

挖掘城市道路的，应当在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护设

施，竣工后应当及时清理现场，通知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检查

验收。

第二十三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市政公用设施工程在取得《建

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后应按下列程序进行施工：

（一）建设单位持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向规划部门提出

放线申请。规划部门审查手续齐全后签发放、验线通知单。

（二）工程基槽开挖前，建设单位持放、验线通知单委托有

测绘资质的单位按照批准规划和许可内容先放线，经规划部门验

线复核同意后，方可进行施工。

（三）工程基槽开挖完成，经规划部门验槽合格后，方可继

续施工。

（四）建设单位在地下管线敷设、覆土前，应委托有测绘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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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的单位对管沟（廊）、管线位置、类别、内容进行实测。实测

资料符合信息化入库要求后，方可后续覆土施工。规划部门接到

申请后，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复验完毕。

第二十四条 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应当持信

息测绘管理部门出具的竣工测量成果入库核实意见，及时向规划

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验收。

建设单位应当持以下资料向规划部门申请规划验收：

1.入库合格证明；

2.竣工图电子版；

3.地勘资料电子版和纸质文件。

规划部门接到申请后，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规划验收。

第二十五条 未经规划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市政公用设

施工程不得投入使用，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，审计部门不得进行

结算审计，财政部门不得进行决算。经规划验收合格后，方可安

排竣工结算审计。

第二十六条 经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遵守

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按照批准的位置、面积和期限挖掘；

（二）施工现场应当悬挂挖掘许可证，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

防护设施，文明施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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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横向挖掘城市道路，铺设地下管线的，应当顶管施工；

不能顶管施工的，应当按路宽分半施工，保证车辆通行；

（四）涉及地下管线设备、测量标志、消防栓、架空杆线、

排水管沟、人防工程、文物古迹以及其他地下、地上设施等，掘

路单位和个人应当联系有关单位协同配合，妥善保护；

（五）不得回填混入垃圾的泥土及其他杂物，回填砂石料应

当夯实，保证工程质量；

（六）施工完毕，及时清运施工作业弃置的物料和垃圾等，

保持市容整洁。

第二十七条 县（区）有关部门根据授权，负责本行政区域

内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项目的具体实施。

第二十八条 在城市排水防洪设施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

为：

（一）倾倒垃圾、废渣等阻水障碍物；

（二）挖沙、取土、采石、堆放物料；

（三）盗窃、损坏防洪设施；

（四）设置构筑物、建筑物、棚盖防洪设施；

（五）覆盖、损毁、侵占检查井、泄水井盖板；

（六）占用、改建、拆除排水管道和雨污水泵站、污水处理

厂的排水设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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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在排水设施及其附属设施上修建建筑物或者设置管

线。

第二十九条 禁止侵占和毁坏堤防、护岸、涵闸、泵站、水

利工程管理用房、水文、水质监测站房设备和工程监测等防洪配

套设施设备。

第三十条 在城市照明设施及其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擅自拆除、迁移、改动照明设施；

（二）擅自接用、切断照明线路；

（三）擅自在照明设施上架设、安装、悬挂、张贴广告、标

牌、灯箱、条幅等，以及其他非道路照明使用的线路和设施；

（四）在照明设施周围 3米内搭棚围栏、堆放杂物、挖坑取

土、建造建筑物、倾倒废渣、废水和使用明火作业；

（五）其他有损照明设施运行的行为。

第四章 法律责任

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管理办法规定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

行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三十二条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人员玩忽职守、滥用职

权、徇私舞弊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，不构成犯罪的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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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给予行政处分。

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 2015年 12月 1日起施行。


